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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行為準則 
 
好孩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包含所有其控制管理下的各地子公司）（“好孩子”或者

“本公司”）長期尋求符合資質，信譽良好，符合最高級品質，願意且有能力按照所

有適用的法律規定及道德標準經營其業務的供應商。 

 
好孩子要求其供應商，在有關其整體業務方面，符合下列最低標準。這些最低標準是

好孩子及其供應商之間所有協議的一部分。好孩子希望其供應商能夠建立並實施適當

的內部業務流程以保障其能夠遵守此《供應商行為準則》（“本準則”）。 

 
一、法律法規  

 
本公司要求其供應商遵守在其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的國家的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 

 
二、遵守勞動法律法規 

 
供應商應當遵守地方或者國家所有適用的勞動法律規範。 

 

1. 強迫勞動 

供應商應當確保員工是自願受雇。本公司禁止使用任何強迫用工或監獄勞力。 

 

2. 童工問題  

供應商必須遵守地方或者國家所有適用的童工相關的法律規範。 

 

3. 工作時間  

供應商應當遵守地方或者國家所有適用的有關工作時間和加班的法律規範。雇員每週

工作時間不得超過適用法律規範的允許範圍，並且供應商應當合理補償雇員的加班工

作。  

 

4. 工資和福利  

供應商應當給員工發放適當的工資及福利，並且此工資和福利應當符合供應商在其經

營業務的國家法律規定。  

 

5. 歧視  

供應商應當遵守其從事業務經營的國家所有適用的有關歧視的法律規範。本公司認為

所有聘用條件應當根據個人工作能力來決定，而並非根據個人性格或者信仰來判斷。 

 

6. 衛生安全  

供應商應當遵守地方或者國家所有適用的衛生安全法律規範並且提供員工安全且健康

的工作條件。生產本公司產品的工廠應當提供適當的醫學設施、緊急出口、安全設備、

採光良好並舒適的工作間、乾淨的衛生間和恰當的居住場所（如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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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由結社和集體協商 

供應商應遵守地方或者國家所有適用的法律規範，尊重員工自由結社和集體協商的權

利。 

 
三、環境  

 
供應商應當遵守地方或者國家所有適用的環境法律規範。包括但不限於廢棄物管理，

預防污染，資源利用，能源消耗管理及溫室氣體排放。本公司力行保護環境並且傾向

於選擇有共同社會責任感的供應商。  

 
四、商業信譽  

 
反腐敗。供應商應當遵守所有原材料採購、生產和加工至好孩子產品的國家的適用法

律規範並且供應商不得使用賄賂或者欺詐手段。有關服務方面，應當適用提供服務地

法律。不論是在政府或者私人領域，供應商都不得直接或者通過中間方，為從協力廠

商獲取或者保留商業或者其他利益，向其提供或承諾任何個人或不當利益。供應商不

得行賄或者受賄，安排或者接受回扣，不得違反或者導致其業務夥伴違反任何適用的

反賄賂法律法規，包括中國的反腐敗法律法規，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及其他任何適

用的反腐敗法律。 

 
申訴機制。供應商應當建立申訴體系以供匿名申訴、舉報及管理。委派的管理人員應

當時刻監控申訴機制，記錄申訴事項並且以保密方式採取恰當行為。  

 
反不正當競爭。供應商應遵守地方或國家所有使用的反壟斷及公平競爭法律規範。不

得進行市場串通，固定價格或其他不正當競爭方式。  

 
智慧財產權。供應商應當採取合理行為保障及維護其商業夥伴的保密資訊及專利資訊， 

並且該等資訊應當僅為合同中授權使用的目的而使用。 

 
利益衝突。供應商應當告知好孩子任何可能導致利益衝突的情況，並且如果好孩子的

任何員工或者與好孩子簽署合同的專業人士在供應商的業務或者與供應商的任何經濟

連結中存在任何利益，供應商應當向好孩子公開此情況。 

 

五、證明合規及視察  

 

應好孩子的要求且須達到好孩子的滿意程度，供應商必須有能力證明其遵守本準則的

情況。  

 

本公司或者本公司委派的獨立協力廠商將定期評估供應商實施本準則的情況。評估方

式通常包括與員工或者現場工作人員的秘密談話。如果供應商違反了本準則的任何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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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供應商應當糾正其行為。對於任何無法證明其遵守本準則要求的供應商， 公司將

保留終止協議或者終止任何未完成訂單的權利，並且不再以任何形式與此供應商開展

業務。 

 

六、舉報潛在違規行為  

 

如供應商未遵守本準則，則本公司有權終止合同並且索賠所有由此導致的費用和損失，

甚至可能導致本公司終止與此供應商的合作關係。  

 

如果供應商發現違反本準則或者違反適用法律法規的行為正在發生或者已經發生， 

請立即發送郵件至：gb999@goodbabyint.com 進行報告。  

 

請注意未舉報違規行為會被視為違反本準則。 

   

本準則於 2024年 8月 30日修訂。 

 

 


